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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
2023 年稳定发展粮油生产九条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,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、

财政金融局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对粮食生产工作有关要求，切

实抓好粮食生产党政同责，保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，巩固粮食

生产稳定发展良好势头，确保完成粮食生产年度目标任务，提出

如下措施。

闽农综〔2023〕40 号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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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压实粮油生产属地责任。按季节细化安排粮食播种面积

1253 万亩（其中大豆 52.8 万亩）、总产量 507 万吨、油料面积 125

万亩任务目标，确保层层落实到县到乡到村。适时对水稻、大豆、

油料等任务落实情况开展督导，采取挂钩联系、实地检查、督促

提醒等办法，序时推进粮油生产。继续将粮油生产任务完成情况

作为考核各地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，有效落实粮食生产党政

同责要求。

二、落实粮油生产扶持政策。加快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、

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。省级财政相关资金优化支出结构，支

持各地稳定发展粮食生产，重点用于规模种植双季稻奖补、设施

蔬菜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奖补、大豆增产增效示范片建设、发展

再生稻、粮食生产大县奖励、山垅田复垦种粮等。鼓励发展规模

种粮，对种粮农民联合成立合作社达到起步面积要求的，同等享

受粮油生产各项扶持政策；产能区项目县对流转耕地 100 亩以上、

流转时间 3 年以上（涵盖 2023-2025 年）的主体给予每亩 200 元

一次性奖励。特色现代农业“3212”工程项目优先支持粮油生产。

鼓励市、县（区）出台本级叠加扶持政策，降低起步面积、提高

补助标准、扩大政策惠及面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中将对各地政策

力度、工作成效等进行考评。

三、积极发展双季稻等生产模式。省级对规模种植早稻且连

作晚稻 30 亩以上的经营主体，按早稻实际面积每亩最高奖补 200

元。粮食生产大县奖励资金可用于规模种植双季稻叠加奖补。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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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产能区、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、优质稻示范推广等项目优先

支持双季稻生产。鼓励各地将 2023 年省级下达的超额完成粮食面

积约束性目标奖励资金优先用于扶持推广早稻－晚稻－油菜（蔬

菜）、水稻－油料、水稻－薯类、水稻－玉米、水稻－豆类等多季

粮油连作模式。

四、大力发展再生稻生产。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中安排资金，

对再生稻种植户给予每亩 20 元催芽肥补贴，鼓励各地在此基础

上，统筹县级财政资金，适当提高补助金额。支持建设一批再生

稻百亩示范片，开展品种筛选等试验示范，集成推广适高留桩、

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，促进再生稻生产提质增效，力争 2023

年全省再生稻面积达到 15 万亩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补助设立再生

稻种植保险，为再生稻种植提供保障。

五、挖掘粮油生产潜力。支持各地开展抛荒山垅田复垦复耕

种粮。与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开展“我在乡间有亩田”活动，耕地

认领订单优先安排给近 3 年复垦种粮面积较大的生产主体，促进

扩大山垅田种粮面积。鼓励各地在设施大棚、幼龄果茶园、边坡

荒地间作套种、扩种大豆、马铃薯、甘薯、玉米等粮食作物，有

序推进退果退茶还粮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。对耕地上新补助建设

的设施农业温室大棚，生产经营主体应承诺每年种植一季粮食。

充分利用中北部、中高海拔地区冬闲田资源，合理安排播期，扩

大油菜种植。

六、着力提高粮食产量水平。省级支持高产、优质、抗性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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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宜机械作业的水稻优良品种示范推广。支持实施粮食产能区增

产模式攻关与推广项目，建设 300 个以上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

片，推广水稻工厂化育秧、水稻精确定量栽培、马铃薯脱毒种薯、

喷滴灌、病虫害高效防控等增产技术，组织观摩培训、开展指导

服务，提升粮食单产水平。树立“减损就是增产”的服务理念，

开展机收减损技术培训，进一步提高农机作业质量，有效减低机

收损失。强化农情灾情监测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有效落实防灾

减灾措施；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，大力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

色防控，切实降低因灾损失。

七、强化粮油生产社会化服务。农机购置补贴优先安排用于

粮油生产机具补助。及时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，宣传农机柴油价

格优惠政策，帮助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降低作业成本。协调帮助

粮油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落实水稻工厂化育秧、粮食烘干、粮油

生产机库棚等用地。继续实施国家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，对

粮油生产代耕、代种、代防、代收、代烘等给予分环节或全环节

补助，单季每亩最高补助 130 元。

八、强化金融保险服务保障。积极推广“兴业惠粮贷”“乡村

振兴贷”等金融信贷产品，拓宽粮食生产的贷款渠道，降低粮食

生产融资成本。落实水稻种植、水稻制种、马铃薯、玉米、油菜、

花生等粮油政策性保险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高保险金额、开展

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试点，提高水稻等粮油生产的风险保障水平。

九、切实提升耕地产出能力。加大各级财政资金统筹，将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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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农田亩均财政投入标准提高到 2400 元，2023 年新建、改造

提升高标准农田 90 万亩。新立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补助资金按

不低于 5％的比例（即每亩不少于 120 元），统筹用于耕地质量提

升。支持各地采取先建后补方式修复灾损农田设施，同时，积极

开展农田设施灾损保险，加快灾损农田修复。支持推广有机肥、

绿肥种植等，改良土壤，提高耕地地力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7 日印发


